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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师范学院研究生处(研究生院)文件
研究生〔2020〕18 号

泉州师范学院优秀研究生、优秀研究生干部、

优秀研究生标兵评定办法

为激励在校研究生勤奋学习、刻苦钻研、全面发展，培养

研究生的创新意识、创造能力和创业精神，表彰在德、智、体、

美、劳等方面表现优秀的研究生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评选范围

泉州师范学院在籍全日制研究生。

二、评选类型

研究生校级个人荣誉称号主要分为“优秀研究生、优秀研

究生干部、优秀研究生标兵”等类型。

三、评选比例和名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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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研究生评选比例不超过当学年研究生总数的 30%，优秀

研究生干部评选比例不超过当学年研究生总数的 15%，优秀研究

生标兵评选比例不超过当学年优秀研究生和优秀研究生干部总

人数的 5%。

四、评选基本条件

（一）优秀研究生

1.热爱祖国，有正确的政治立场、观点和态度，拥护党的

路线方针政策；

2.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，关心爱护集体，

上一学年无违规违纪记录；

3. 学习认真刻苦，上一学年各门课程成绩均合格且按期完

成培养方案计划进度，上一学年综合测评成绩优秀（排名前 50%

为优秀）且综合测评量化计分中思想政治表现部分得分达到 70

分以上；

4. 坚守学术诚信，科研创新能力强，学术科研成果突出，

上一学年在论文发表、项目研究、学科竞赛、专利发明、创新

创业大赛、入展（省厅、省级协会及以上主办）等方面取得优

异成绩；

5.身心健康，积极参加体育锻炼、公益实践等活动。

（二）优秀研究生干部

1.热爱祖国，有正确的政治立场、观点和态度，拥护党的

路线方针政策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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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，关心爱护集体，

上一学年无违规违纪记录；

3.学习认真刻苦，上一学年各门课程成绩均合格且按期完

成培养方案计划进度，上一学年综合测评成绩优良（排名前 70%

为优良）且综合测评量化计分中思想政治表现部分得分达到 70

分以上；

4.身心健康，积极参加体育锻炼、公益实践等活动；

5.工作责任心强，有较好的工作能力，担任研究生干部一

学年以上，能积极组织同学开展各类集体活动，热心为师生服

务，成绩显著，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。

6.优秀研究生干部的评定对象为在研究生党支部、团支部、

研究生会及各类研究生社团中担任职务的研究生。

（三）优秀研究生标兵

“优秀研究生标兵”从“优秀研究生”和“优秀研究生干

部”中择优评定，全校评定名额不超过当学年优秀研究生和优

秀研究生干部总人数的 5%。

五、评选程序

（一）按照研究生个人申请、导师推荐、研究生处负责初评

和公示、校研究生教育工作指导委员会审批的程序进行。

（二）研究生处应根据本办法精神，成立评审工作小组，其

中各二级学院研究生秘书为评审工作小组成员之一，评审工作

小组结合研究生的学科特点和实际情况，负责初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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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初评名单和最终评定结果均须在一定范围内公示。

（四）评选过程要彰显先进个人的优秀品质，发挥先进典型

的引领、示范作用。

六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非毕业班的优秀研究生、优秀研究生干部和优秀研究

生标兵一般每年 10 月评选；毕业班的优秀研究生、优秀研究生

干部和优秀研究生标兵一般每年 5 月评选。

（二）研究生在该学年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取消其当学年

荣誉称号评选资格：

1.违反校纪校规，受到纪律处分或通报批评；

2.延期毕业者。

（三）研究生综合测评量化计分表中思想政治表现（S）得

分=基准分+奖励分+惩罚分+志愿服务分。思想政治表现总分为

100 分，基准分为 70 分（其中 10 分由导师测评，另外 10 分由

辅导员测评），根据研究生表现进行加减分。测评范围：研究生

日常表现、各级研究生干部工作表现、各类奖惩等，由年级测

评小组进行统计。

本办法即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处（研究生院）负责解释。

研究生处（研究生院）

2020 年 5 月 12 日

泉州师范学院研究生处(研究生院) 2020 年 5 月 12 日印发


